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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终止转让 ERP 业务、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

交易的公告 
 

 
 

名称说明： 

 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，以下简称“本公司”、“公司”或“东软集团”； 

 北京东软慧聚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，为辽宁东软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的

控股子公司，辽宁东软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为本公司关联法人大连东软控

股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、为本公司参股子公司，以下简称“东软慧聚”。 

 

一、交易情况概述 

（一）交易背景 

于 2015 年 12 月 31 日召开的公司七届二十三次董事会、于 2016 年 1 月 13

日召开的公司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《关于转让 ERP业务、

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的议案》。股东大会同意本公司与东软慧聚签订《ERP 业务转

让协议》、《计算机软件著作权转让合同》。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于 2016年 1月 4

日、2016 年 1月 14 日刊登在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上海证券报》上的相关公告。 

（二）交易基本情况 

2016 年 7月 6日，本公司收到东软慧聚通知，东软慧聚于 2016 年 7月 6日

召开的 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《关于终止与东软集团进行重大

资产重组暨申请公司股票恢复转让的议案》，东软慧聚股东大会决定终止与东软

集团进行相关的重大资产重组。 

由于东软慧聚本次重组系关联交易且重组方案较为复杂，国内资本市场可供

参考的成熟案例较少，重组方案实施难度较大，不利于维持标的资产价值、保障

交易双方利益，在标的相关资料有效期，以及无形资产转移协议有效期内，未能

完成在股转公司的备案工作。本次重组标的评估报告以及其他资料有效期即将届

满，重新开展审计评估等工作的时间较长，不利于重组方案尽快落实。同时东软

慧聚停牌时间较长，对东软慧聚后续资本运作计划及融资存在不利影响。 

鉴于以上情况，本公司同意与东软慧聚终止转让 ERP业务、计算机软件著作

权的交易。由于本次交易金额占公司规模比例不大，因此，终止本次交易不会对

公司业务发展产生重大影响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二〇一六年七月六日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

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

责任。 


